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

牙醫門診總額 114 年第 2 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地點：北區業務組 7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組長温温、黃主任委員俊仁 紀錄：林耿揚

出席單位及人員：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

謝副主任委員喬均 詹副主任委員明興 凃副主任委員福利

簡委員志成 李委員彥平 黃顧問國光

曾委員建福 余委員炘遠 林顧問仕哲

吳委員和泰 陳委員恩翊 連顧問新傑

徐委員治民 范醫師品閎 詹委員景勛

周委員公亮 楊助理逸莉

本署北區業務組

許副組長菁菁

楊專門委員淑娟

倪專門委員意梅

醫療費用三科 謝科長明珠、黃視察毓棠、方視察亞芸

鄭科員美萍

醫務管理科 吳視察煥如、林視察子玉

壹、主席致詞：(略)

貳、114年第1次共管會議紀錄確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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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北區業務組

案由：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決定：追蹤事項共2項，均解除列管。

第二案 報告單位：牙醫北區分會

案由：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執行概況報告

決定：洽悉。

第三案 報告單位：北區業務組

案由：牙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暨重要業務報告

決定：

一、北區累計至 114 年第 1 季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計畫收案 6,174

人，病人數較 113 年同期成長 3.5%(全區第 6)，低於全區成長率 9.9%，

另有 167 家院所申請「牙特_院所內服務」資格，實際僅 121 家院所

(72.5%)執行；12 至 18 歲青少年口腔提升照護試辦計畫 23.6%、高風

險疾病口腔照護計畫 26.3%、超音波根管沖洗 17.7%、特定疾病病人

牙科就醫安全計畫 20.6%，請鼓勵會員積極參與及執行。

二、有關申請國內自墊醫療費用核退案件，請提醒民眾於就醫日起十日內

(不含例假日)補送應繳驗文件，並配合退費予民眾。另民眾於就醫日

起超過十日才補送應繳驗文件，若院所尚未申報該月費用，亦請配合

退費予民眾。

三、本組於 114 年 4 月 14 日以健保桃字第 1148303935 號函通知原已申請

核准跨表院所計 22 家，修正生效迄日為 114 年 6 月 30 日，請再檢視

是否符合申請跨表項目。若仍有需求請於 6 月 30 日前提出跨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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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中斷實施日期，請宣導會員配合。

四、113 年度分列項目表 114 年 6 月 12 日修訂版本署已於 VPN 公告，請

院所於本署網站自行下載，請宣導會員周知。

五、本署將於 114 年 7 月 1 日停止支援 IE 瀏覽器及 Windows 7 作業系統，

請院所將作業系統至少更新至 Windows 10 以上並停止使用 IE 瀏覽

器，請宣導會員盡早改版。

六、114 年第 1 季牙醫門診總額自費牙齒矯正或植牙，及未執行牙周病統

合治療，卻申報費用等違規查處情形，請輔導會員務必依實際診療情

形正確申報醫療費用，避免違反本保險相關規定，遭致裁處。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北區業務組

案由：有關「週六、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92094C」專案，請牙醫

北區分會輔導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依本組分析結果將21位醫師(11家院所)，移請分會輔導，若有違反

本保險相關規定者併請自行繳回不正確申報醫療費用。並請轉知會員確

實依支付標準92094C相關規定正確申報。

第二案 提案單位：北區業務組

案由：有關114年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修訂暨北區實地訪查規劃案

，提請討論。

決議：

一、114年實地訪查比例為5%共計50家，分別為新特約院所、分會列管關懷

院所、違規裁處院所及平均每月醫療費用小於15萬院所；另按各縣市未

訪查家數比例(桃園市60%、新竹市15%、新竹縣12%、苗栗縣13%)，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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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抽樣訪查家數補齊至50家。後續由北區分會及本組協同辦理實地訪查

，請宣導會員配合辦理。

二、「外展點審查方式」、「院所因實地訪查不合格需追扣感染管制診察費

費用差額時，是否應連同外展點申報費用之差額一併扣除」及「離島地

區及獄政系統實地訪查之方式」，後續視本署研商議事會議討論後再行

研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牙醫北區分會

案由：有關本會列管院所關懷名單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依分會所提新增列管2家牙醫院所，如涉違反醫療法相關規定，請分會

同步移送衛生局依權責卓處。

第四案 提案單位：牙醫北區分會

案由：有關牙醫門診總額快速通關免專業審查篩選指標修訂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有關快速通關免專業審查篩選指標4「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

輔導院所或健保署列管」，考量該指標之必審院所係為分會管理辦法

明訂，應優先審查，同意刪除該指標家數上限規定「最多不超過30家

」。

二、本案修訂項目自114年6月(費用年月)起實施。

伍、散會：下午3點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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